
芒市环境保护局2016年部门预算
情况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一）主要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协调有关部门制订本市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经济、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并贯彻执行；组织编制芒市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并监督实施；参与制定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国土开发整治规划、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规划；负责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组织实施；审批权限范围内的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区域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监督“三同时”制度的执行，负责污染防治设施的竣工验收；负责全市范围内污染源调查工作；组织实施污染源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提出我市污染源限期治理的方案和建议；负责全市环境监察工作；组织开展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监督检查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三同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执行情况；调查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和生态破坏事件；依法征收排污费；协同州环境监测站对全市环境质量的常规监测和重点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掌握环境质量状况，发布环境状况公报，提出改善和保护环境的对策和措施，并组织实施；监督协调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指导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参与生态农业建设；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积极参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完成定量考核任务，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指导我市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景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加强我市环境保护对外的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承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环境保护的建议或提案，接待处理好群众的来信来访；指导我市各乡镇、厂矿企业环境保护业务工作的开展和队伍建设；承担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工作；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二）部门基本情况
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时，我单在编实有人数为31人，都属于财政全供养在职人员，退休人员3人。全局在编实有车辆6辆。下设二级机构8个，其中：行政6个，事业2个。
二、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部收入为189.71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为189.71万元，都为基本支出。

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为189.71万元，具体支出科目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144.19万元，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社会保障缴费等构成。在职人员工资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2、商品和服务支出17.39万元，其中：办公费6.90万元、业务费8.00万元、工会费及福利费2.23万元、退休公用经费0.15万元。
核定标准为：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3000元，在职人员福利费核定在职人员基本工资的2.5%，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8.13万元，其中退休费为14.07万元。核定标准：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标准，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